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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生产单一产品的最佳成本核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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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会计准则》第14条规定：小企业应根据生产特点

和成本管理要求，选择适合于本企业的成本核算对象、成本

项目和成本计算方法。《小企业会计准则》允许小企业选择不

同的成本核算方法，但对不同方法的会计核算大多没有具体

表述，致使企业在成本核算操作上形式多样且不规范。根据

笔者的调查，小企业成本核算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生产部门

（包括生产车间和车间管理部门）生产单一产品的情况下表

现尤为突出，以下仅以材料费为例对企业生产单一产品常见

的三种核算形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最佳的核算方式。

例：2012年 1 月 1日，某公司生产A产品领用甲材料 800

公斤，每公斤 200元，金额 160 000元。其中：生产车间领用甲

材料 780公斤，金额 156 000元；车间管理部门领用甲材料 20

公斤，金额4 000元，材料一次性投入。1 月31日，生产的A产

品全部完工并验收入库（不考虑在产品成本）。

企业的成本核算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 不设制造费用的核算形式。

（1）生产领用材料时：借：生产成本160 000；贷：材料——

甲材料160 000。

（2）产品完工验收入库：借：库存商品——A 产品

160 000；贷：生产成本160 000。

这种核算形式精简了“制造费用”科目，保留了“生产成

本”科目，也就是将企业发生的间接制造费用直接计入生产

成本。但这种核算形式并没有违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原

则，因为在生产单一产品的情况下，其成本核算的对象只是

一种产品，企业发生的直接生产费用和间接生产费用最终都

归结到该产品，不需要设置“间接费用”科目，也不需要对间

接费用进行计算和分配。

这种核算方式既精简了会计科目、减少了会计核算工作

量，又反映了小企业成本核算灵活的特点，是一种较为科学、

可以推广或成为固定模式的核算方式。

2. 不设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的核算形式。

（1）生产领用材料时：借：库存商品——A产品 160 000；

贷：材料——甲材料160 000。

（2）产品完工验收入库，不作会计分录。

这种核算方式下，不论小企业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

费用均绕过“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两个重要成本科目，直

接计入产成品的成本，企业完工验收入库的产成品即为账面

所反映的库存商品的成本。

笔者认为这种核算方式不符合《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一是企业不能从账面上直观反映一定时期生产产品所发

生的生产成本，过于简化或不完整的成本核算不利于企业内

部成本的考核和控制管理。二是成本核算是小企业会计核算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是企业两个重要

的成本核算科目，在小企业生产单一产品的情况下可以不设

“制造费用”科目，但“生产成本”科目必不可少，否则就缺少

完整的成本核算程序，内部成本控制基本上成为空谈。

3. 设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的核算形式。

（1）生产车间领用材料时：借：生产成本156 000；贷：材料

——甲材料156 000。

（2）车间管理部门领用材料时：借：制造费用4 000；贷：材

料——甲材料4 000。

（3）分配制造费用时：借：生产成本4 000；贷：制造费用4

000。

（4）产品完工验收入库时：借：库存商品——A 产品

160 000；贷：生产成本160 000。

此核算方式基本上沿袭了传统模式：一是企业的成本科

目设置比较齐全，即设置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两个重要成本

科目；二是会计核算比较规范，遵循了《小企业会计准则》的

操作程序。对于生产单一产品的小企业来说，此种核算形式

虽然规范但过于繁琐，没有反映出准则灵活选择适合于本企

业的成本核算对象、成本项目、成本计算方法的原则。因为在

生产单一产品的情况下，小企业可以不设“制造费用”科目，

也不需要对制造费用进行计算和分配。

同时通过形式一和形式三两种核算模式的比较可以看

出，两种核算模式虽然各异，即形式一不设“制造费用”科目

而形式三设“制造费用”科目，但最终入库的库存商品成本

相同。因此形式三完全可以按照形式一的会计核算模式进行

操作。

4. 小企业生产单一产品的成本核算形式的优选。以上小

企业成本核算的三种形式是我们在会计查账和会计服务工

作中经常遇到的。笔者认为，第一种形式为最合理或最佳的

成本核算方式，可供会计工作管理者和实务操作者借鉴参考。○


